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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经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县经信系统

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

局机关各科室，系统内各企业，各相关企业：
为加强全县经信系统安全生产工作，全面落实国务院、省、市、县政府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和要求，进一步明确经信系统安全生产工作职责，切实履行行业安全生产管理职能，积极预防和遏制工业重点行业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责任意识
按照市政府《关于连云港市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安全生产职责规定的通知》（连政发〔2017〕31号）、《县政府关于印发县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安全生产职责规定的通知》（灌政发〔2017〕12号）和《市经信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经信系统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推动经信系统安全生产工作，指导工业和重点行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指导重点行业排查治理隐患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布局调整，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，从源头治理上指导相关行业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。坚持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必须管安全”的原则，充分认识安全生产工作对行业健康发展的促进作用，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，积极履行行业安全管理职能。

二、推进安全生产工作

局各职能科室按照职责明晰、管理有序、重点突出的要求，全面推行行业分级分类管理。根据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县政府安全生产职责规定，各主管科室要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，在履行审批核准、督察考核、协调服务等工作职责的同时，督促和指导行业企业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基础工作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依法履行安全监管职责。针对行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，要加大整治力度，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，督查、指导企业落实辖区主管行业企业安全生产的日常监管工作。

三、提升安全生产监管效能
（一）建立行业监管责任体系。在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上，要严格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责任制，落实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，健全工作机构，明确工作职责，充实专业力量。落实日常监督检查和指导督促职责，做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安全监管能力建设。建立安全生产检查、事故隐患排查治理、违法行为查处等工作职责和执法制度，加强执法监管人员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。定期召开例会，组织案例点评和执法实践，加强与安全综合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建立联合执法、委托执法机制。积极参与部门间现场综合执法行动，逐步积累执法工作经验，指导工作实际，提升安全生产监管水平。

（三）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。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指导企业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法定制度，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和安全诚信企业创建，支持工业和重点行业重大安全技术改造项目，促进先进、成熟工艺技术和设备的推广应用。

（四）监督、指导事故隐患排查治理。建立事故隐患排查和治理督办制度，分级分类督促监管范围内的企业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。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，运用多种执法手段，依法严肃处理。

（五）完善应急管理体系。按照《连云港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和《灌南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要求，结合自身职责，建立应急管理组织体系，完/善应急救援预案体系和应急物资保障体系，强化对工业经济运行要素的协调和预警预测，开展工业系统防灾减灾，推进应急产业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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